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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復查決定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促轉復查字第 16號 

申請復查人：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 

            設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 232 號 

代表人：朱立倫 

        址同上 

代理人：陳學驊律師 

        梁恩泰律師 

        設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216 號 9 樓 

 

申請人因「臺灣省黨部」文件系列共計 3,177 筆政治檔案審定

及移歸事件，不服本會 110 年 8 月 5 日促轉一字第 1105100201

號函，申請復查，本會決定如下： 

 

    主    文 

復查駁回。 

 事    實 

一、 本會為辦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（下稱促轉條例）第 18 條

第 3 項規定之主動調查政黨、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持有政

治檔案事宜，於 107 年 8 月 2 日知悉申請人與國立政治大

學（下稱政大）簽署黨史資料委託管理合作協議（下稱託

管協議），委託政大管理黨史資料，並於同日以促轉一字

第 1075100067 號函請政大提供協議相關資料。政大以 107

年 8 月 10 日政資字第 1070023709 號函復提供該校 107 年

與申請人簽訂之「中國國民黨黨史資料委託管理合作協議

書」，惟表示因確切檔案數目難以計量，相關搬遷計畫及

期程仍在磋商中，爰尚未與申請人進行檔案點交程序。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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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嗣以 107 年 8 月 24 日促轉一字第 1075100089 號及 107

年 9 月 11 日促轉一字第 1070000735 號函知政大及申請

人，日後倘有檔案搬遷作業，請儘速通知本會。申請人亦

於 107 年 10 月 5 日以（107）文字第 020 號函報本會 43,095

筆政治檔案時，一併告知其與政大託管協議間之檔案搬遷

作業尚未啟動。 

二、 本會復於 109 年 3 月 27 日以促轉一字第 1095100096 號函

詢政大託管協議執行現況與後續規劃，始得知申請人已搬

移「臺灣省黨部」文件系列檔案（下稱省黨部檔案）至政

大委託管理，且上開檔案僅 3 筆位列申請人前於 107 年 10

月 5 日通報本會之政治檔案清冊，其餘檔案皆未向本會通

報。本會嗣以 109 年 8 月 5 日促轉一字第 1095100243 號

及同年 8 月 20 日促轉一字第 1090001729 號函，限期申請

人提出省黨部檔案，然申請人屆期皆未提出。 

三、 鑒於省黨部檔案內含申請人應通報而未通報之政治檔案，

且政大無法擔保該批檔案之保全，為防免檔案遭移轉、搬

運及攜出於檔案現存放之地點（政大社會科學資料中心），

俾利進行政治檔案之調查、審定及移歸作業，本會爰依促

轉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以 109 年 9 月 18 日促轉一

字第 1095100315 號函公告，將省黨部檔案共計 124 箱封

存於現場；並依政大 109 年 11 月 3 日 1090073394 號函提

供之省黨部檔案數位化影像及目錄電子檔，邀集相關領域

之專家學者辦理省黨部檔案審定作業。 

四、 本會 110 年 8 月 5 日促轉一字第 1105100201 號函略以，

經本會衡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證據之結果，審酌本函附

件清冊所列共計 3,177 筆檔案，屬威權統治時期，反映動

員戡亂體制及戒嚴體制於地方層級之運作及政治、社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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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黨等脈絡關係之各類紀錄及文件，經本會 110 年 8 月 4

日第 81 次委員會議決議，依促轉條例第 3 條及第 18 條規

定審定為政治檔案，依法應移歸為國家檔案，爰命申請人

應於 110 年 9 月 30 日前將所列檔案原件移歸國家發展委

員會檔案管理局。 

五、 申請人申請復查意旨 

（一） 本會自行訂定之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政黨、附隨

組織或黨營機構保管或持有之政治檔案基準」（下稱審

定政治檔案基準）第 2 點與母法促轉條例第 3 條牴觸，

應屬無效，且本件未依審定政治檔案基準為審定，所作

成之原處分亦因違反平等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而

有違法瑕疵。 

（二） 原處分之記載，不足以使其知悉各筆檔案認定為政治檔

案之理由，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5 條之「處分明確性」原

則。 

（三） 原處分令其將附件清冊所列之檔案原件移歸國家檔案，

未能達成開放政治檔案與還原歷史真相之目的，且亦有

侵害較小之方式可達到同樣之效果，不符憲法第 23 條

及行政程序法第 7 條所規定之比例原則。 

（四）  原處分之作成，造成其財產權之特別犧牲，未給予申請

人合理補償，違反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。 

理    由 

一、 按促轉條例第 3 條第 1 款至第 3 款規定：「本條例用語定

義如下：一、威權統治時期，指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

十五日起至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止之時期。二、政治檔案，

指由政府機關（構）、政黨、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所保管，

於威權統治時期，與二二八事件、動員戡亂體制、戒嚴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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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相關之檔案或各類紀錄及文件；已裁撤機關（構）之檔

案亦適用之。三、政黨，指依據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

得財產處理條例第四條第一款所稱者。」同條例第 18 條

第 1 項規定：「政黨、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案

者，應通報促轉會，經促轉會審定者，應命移歸為國家檔

案。」同條第 3 項規定：「促轉會得主動調查政黨、附隨

組織或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案之情形，並經審定後命移歸

為國家檔案。」同條第 4 項規定：「政黨、附隨組織或黨

營機構移歸政治檔案以原件為原則。」 

二、 申請人主張本會訂定之審定政治檔案基準第2點與母法促

轉條例第 3 條第 2 款相牴觸而無效。另主張原處分未依審

定政治檔案基準進行審定，違反平等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

原則而有違法瑕疵，均無理由： 

（一） 按促轉條例第 3 條第 2 款：「政治檔案，指由政府

機關（構）、政黨、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所保管，於威

權統治時期，與二二八事件、動員戡亂體制、戒嚴體制

相關之檔案或各類紀錄及文件；已裁撤機關（構）之檔

案亦適用之。」及第 18 條第 3 項：「促轉會得主動調

查政黨、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案之情形，並

經審定後命移歸為國家檔案。」 

（二） 次按審定政治檔案基準第 1 點：「促進轉型正義委

員會為執行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十八條及政治檔案條

例第六條有關政黨、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

案之審定工作，特訂定本基準。」及第 2 點：「促進轉

型正義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之政黨、附

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案，應審定並命移歸為

國家檔案，指由政黨、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所保管或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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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，於威權統治時期（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

起至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止）之相關檔案或各類紀錄

及文件，具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：（一）涉及二二八事

件相關人員或案件之相關檔案、紀錄及文件。（二）涉

及內亂罪、外患罪、懲治叛亂條例、戡亂時期檢肅匪諜

條例或其他政治案件，例如法令、調查、偵查、審判、

執行等相關檔案、紀錄及文件。（三）涉及軍事、司法

審判機構，例如法令、組織沿革、人事、職權、偵查、

審判、執行等相關檔案、紀錄及文件。（四）涉及情治

機構，例如法令、組織沿革、人事、職權與業務運作等

相關檔案、紀錄及文件。（五）涉及限制或侵害人民受

憲法保障基本權，例如法令、措施、決定、救濟等相關

檔案、紀錄及文件。（六）涉及動員戡亂體制、戒嚴體

制之形成、運作、鞏固，例如法令、人事、決策、會議

及統治者之批核、簽發等相關檔案、紀錄及文件。（七）

涉及統治者地位經營、鞏固及領袖崇拜等相關檔案、紀

錄及文件。（八）涉及政黨、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之運

作及相互往來，與國家公權力行使、國家政策形成、社

會控制、政府機關（構）人事、公營事業之經營及人事、

強化對政府機關（構）與公營事業影響力等相關檔案、

紀錄及文件。（九）涉及政黨、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於

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營事業或校園內運作，例如招募成

員、宣揚黨綱黨義、舉辦活動、設置組織等相關檔案、

紀錄及文件。（十）涉及政黨或附隨組織之事業經營、

財產取得、變動或處分之相關檔案、紀錄及文件。（十

一）其他與二二八事件、動員戡亂體制、戒嚴體制相關

之檔案、紀錄及文件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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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再按法務部 95 年 5 月 24 日法律字第 0950016558

號函釋略以：「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規定：『本法所稱

行政規則，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，或長官對屬官，

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，所為非

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、抽象之規定（第 1              

項）。行政規則包括下列各款之規定：…二、為協助下

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、認定事實、及行使裁量

權，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（第 2 項）。』上

開 所 謂 『 解 釋 性 行 政 規 則 』， 係 指 主 管 機              

關基於職權因執行特定法律之規定，得為必要之釋示，

以供下級機關或屬官行使職權時之依據。」。 

（四） 觀諸審定政治檔案基準第 1 點之規定，即言明此基

準係本會為執行促轉條例第 18 條政治檔案審定工作，

而對促轉條例第 3 條第 2 款之政治檔案定義所為之必

要釋示，以茲本會辦理審定作業之依據，當屬行政程序

法第 159 條第 2 項之解釋性行政規則，自無逾越促轉

條例對於政治檔案定義之範疇。 

（五） 原處分所審定之 3,177 筆檔案業已於處分書中敘明

其為動員戡亂體制、戒嚴體制之相關檔案或各類紀錄

及文件，符合促轉條例第 3 條第 2 款規定之政治檔案

定義，本會爰據此規定審定上開檔案為政治檔案，原處

分審定結果亦無違審定政治檔案基準。是以，申請人主

張原處分之作成違反平等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而

有違法瑕疵當屬無據。 

三、 申請人主張原處分之記載，不足以使其知悉各筆檔案認定

為政治檔案之理由，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5 條所揭示之「處

分明確性」原則，亦無理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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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93 號解釋理由書略以：

「…又於動員戡亂時期，因臨時條款之規定，總統權力

明顯擴大，且第 1 屆中央民意代表因未能改選而繼續

行使職權，加以總統大多並兼中國國民黨總裁或主席，

致使中國國民黨事實上長期立於主導國家權力之絕對

優勢地位，從而原應隨憲法施行而結束之黨國體制，得

以事實上延續。…」。 

（二） 原處分已敘明附件清冊所列之 3,177 筆「臺灣省黨

部」檔案，係威權統治時期中國國民黨中央、省、縣市、

區級等各層級黨部組織間，以及黨部組織與行政機關

間之往來文件，內容囊括二二八事件或叛亂案件、中國

國民黨基於戰後特殊地位而有對日產或國有特種土地

之接收、接管、轉帳撥用或產權交換等行為（例如黨產

產權方案會議紀錄含有對日產辦公廳舍及電影院接收

後之處理情形、接收日人私產經轉帳撥用為黨產宿舍

後出租予黨員之契約文件）、中國國民黨對政府機關之

人事控制（例如人員於機關及黨部間借調及任免決策

之卷宗）、黨公職年資併計、中國國民黨基於體制中特

殊地位取得政府資源或特殊權利（例如由縣政府補助

民眾服務社工程費用之公文）、占用公有不動產、透過

特殊黨政關係取得公有不動產（例如鄉公所贈與民眾

服務社房屋之產權移轉登記文件、縣政府撥贈房屋土

地之函文）、對特定團體或個人之滲透或控制等。此與

蔣中正於威權統治時期同時擔任中華民國總統與中國

國民黨總裁，以總裁身分領導中國國民黨並同時以總

統身分領導政府機關（構），遂行以黨治國之目標，並

以動員戡亂體制與戒嚴體制維護中國國民黨執政黨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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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位密不可分；各級黨部與地方政府及民意機關間之

聯繫互動、特定資源或權利之移轉及人事決策皆係反

映中國國民黨於威權統治時期，以黨領政之特殊黨政

關係之規劃與運作圖像不可或缺之一部，故本次審定

標的當屬威權統治時期動員戡亂體制及戒嚴體制於地

方層級運作之體現。 

（三） 是以，原處分審定之省黨部檔案文件，其作成時間

均係在促轉條例規定之威權統治時期內，內容亦符合

促轉條例第 3 條第 2 款「政治檔案」定義。 

（四） 綜上，原處分既已明確敘明審定原處分附件清冊所

列 3,177 筆「臺灣省黨部」文件系列檔案為政治檔案之

法令依據及理由，自合乎處分明確性原則。 

四、 申請人主張原處分令其將附件清冊所列之政治檔案原件

移歸國家檔案，未能達成開放政治檔案與還原歷史真相之

目的，且亦有侵害較小之方式可達到同樣之效果，不符憲

法第 23 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7 條所規定之比例原則，亦無

理由： 

（一） 按檔案法第 2 條第 3 款規定：「國家檔案：指具有

永久保存價值，而移歸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管理之檔

案。」又按促轉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威權統治時

期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蒐集、製作或建立之政治

檔案相關資料，應予徵集、彙整、保存，並兼顧檔案

當事人之隱私權與資訊自由、及轉型正義研究與民主

法治及人權教育之需要，區別類型開放應用。」依此，

政黨持有之政治檔案移歸為國家檔案，係為確保珍貴

的政治檔案可以由國家檔案之中央主管機關透過專業

檔案管理制度、標準、專業人員與環境，進行永久保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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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管理，並在兼顧檔案當事人之隱私權與資訊自由下

進行開放應用。 

（二） 次按政治檔案條例第 1 條規定：「為建立符合轉型

正義精神、兼顧檔案當事人隱私之政治檔案開放應用

制度，並推動關於威權體制、國家總動員、戒嚴、動員

戡亂時期以及二二八事件之歷史研究與公民之轉型正

義教育，公開真相並促成社會和解，辦理政治檔案之徵

集、整理、保存、開放應用、研究及教育，特制定本條

例。」同條例第 2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政治檔案之徵集、

整理、保存及開放應用事項，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

理局（以下簡稱檔案局）辦理之……」，同條例第 6 條

第 1 項規定：「政黨、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

案，經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為國家檔案者，應於該

會指定期限內移歸檔案局管理……」。顯見原處分作成

後，原處分附件清冊所列 3,177 筆「臺灣省黨部」文件

系列政治檔案係移歸為國家檔案，由國家檔案之中央

主管機關檔案局永久保存及管理，並依政治檔案條例

相關規定，於兼顧檔案當事人隱私之情形下，辦理開放

應用事項，而與前揭政黨持有之政治檔案移歸為國家

檔案之目的相符，合於適當性原則。 

（三） 再按促轉條例第 18 條第 4 項規定：「政黨、附隨組

織或黨營機構移歸政治檔案以原件為原則。」其立法意

旨係審酌政治檔案是還原歷史真相之重要基礎，而檔

案原件具唯一性及稽評價值，可以確保檔案之正確性

及完整性，絕非複製品可得代替，移歸政治檔案原件具

必要性。 

（四） 經查，申請人主張其已訂定「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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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黨史館文獻史料調閱辦法」進行檔案開放，惟申

請人係私法人，其所定之上開辦法自不能牴觸促轉條

例；申請人更無從據以主張本會依據促轉條例所為之

處分違反比例原則。復以，申請人本身即係威權統治時

期之執政黨，又本會先前調查申請人持有政治檔案情

形，經數次函請申請人通報省黨部檔案未果，在在顯示

不宜任由申請人自行決定其所保管之政治檔案是否開

放乃至開放限度為何。另自申請人訂定之上開辦法第 2

點：「本辦法所稱文獻史料，包括本館庋藏之一切紙質

書面史料及書籍刊物。凡經整編之文獻史料，在不違反

我國相關法令的情況下，『得』開放各界人士閱覽、抄

錄，惟不得以任何形式複製、列印與翻拍。」之規定觀

之，申請人就其所保管之政治檔案開放與否乃至開放

程度如何，確仍取決於申請人之意思，非但未能防免檔

案因僅部分開放而遭斷章取義，更不能防免檔案於開

放前遭變造、竄改，且其開放之形式限於閱覽、抄錄，

亦限制人民取得檔案內資訊之方式，亦顯與檔案法及

促轉條例所定檔案開放應用之意旨與目標有違。 

（五） 又以本會 108年 5 月 3 日第一批審定之政治檔案為

例，經申請人配合移歸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後，

該局隨即完成檔案數位化，並將檔案上網公開，任何人

均可閱覽並無限制，斷無申請人所指將相關檔案移歸

國家檔案後，「是否能達到開放政治檔案及還原歷史真

相之目的仍存有諸多變數」之疑慮，並予敘明。 

（六） 原處分所涉及檔案屬於威權統治時期，與二二八

事件、動員戡亂體制、戒嚴體制相關之檔案，是還原

及釐清歷史真相之重要基礎，而綜上可見，本件審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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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命移歸原件為國家檔案，符合促轉條例之規定，且確

實有助於檔案永久保存、管理及開放應用，並確保檔案

之正確性及完整性，尚無違反符合比例原則。 

五、 申請人主張原處分之作成，未給予申請人合理補償，違反

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，尚屬無據： 

（一） 行政上之損失補償係指國家基於公益上需要，依法

行使公權力致特定人之財產權發生特別犧牲時，國家

所為之財產補償，則人民請求國家應予損失補償之權

利，係人民之公法上請求權，自須有法之依據。憲法第

15 條規定：「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保

障」，實乃國家體制之綱領規範，尚非損失補償之實體

法規定，各種公權力之合法行使致使人民之財產發生

特別犧牲時，應採取何種補償方式、補償如何計算，乃

委諸立法考量（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926 號

判決意旨參照）。 

（二） 申請人係過去威權統治時期之執政黨，基於其黨

國體制下特殊地位作成及持有諸多與二二八事件、動

員戡亂體制、戒嚴體制相關之檔案，此等檔案涉及威

權統治時期歷史真相之釐清及還原，基於公益考量，

立法者透過促轉條例明定持有政治檔案之政黨應將之

移歸為國家檔案，並審酌申請人於威權統治時期以黨

領政之黨國體制下的特殊地位，認定其因負有將政治

檔案移歸國有之社會責任，並不構成特別犧牲，亦無

值得保護之利益，而未訂立補償之規定。本會依促轉

條例之規定審定並命申請人移歸為國家檔案，自無違

法可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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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本次審定之 3,177 筆「臺灣省黨部」文件系列政治檔案均

屬威權統治時期，與二二八事件、動員戡亂體制、戒嚴體

制密切相關之檔案，與促轉條例第 3 條第 2 款政治檔案之

定義相符，本會依促轉條例第 18 條規定審定並命移歸為

國家檔案，經核並無不妥，原處分應予維持。 

七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復查申請為無理由，爰經本會 110 年 10月

27日第 87次委員會議決議如主文。 

 

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        葉虹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0 月 2 7 日 

 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

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 


